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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外校

（院）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办法》的

通知 

 

各系、所、中心、机关：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外校（院）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

实施办法》经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现正式发

布实施。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8 年 7 月 9 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外校（院） 

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办法 

 

为使录取外校（院）免试研究生的工作更加公平、公

正，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由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相关成员组成的

外校免试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

院长担任组长，负责制订学院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指导复试小组开展工作。 

2.各专业、方向成立免试研究生录取复试小组，每个复

试小组至少由5名教师组成，其中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

教师不少于3名。各复试小组要对本小组的复试结果负责，并

对学生提出的疑义作出解释。 

二、复试录取程序  

1.网上申请：申请人需按照浙江大学关于当年度接收外

校推荐免试研究生的通知要求，上网填写有关信息，并在规

定时间内提交申请。 

2.审核、确定复试名单：学院根据申请人志愿，将信息

发至各专业、方向，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初审，确定参加复试

的外校（院）推免生名单，并在申请人“申请平台”给予回



复。有关复试的相关通知，也在此平台后续公布。具有复试

资格的申请人，应按复试通知要求给出回复。无回复或者回

复不同意参加复试的，视作自动放弃。在相关专业、方向同

意的前提下，允许申请人在院内不同专业、方向之间进行志

愿调整。 

3.组织复试  

（1）各专业、方向根据参加复试学生的数量，组织若干

复试小组。复试学生按分组名单，参加复试。  

（2）复试应包括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综合能力、外语能

力等方面内容。复试形式可采取面试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两

种形式。  

4.复试成绩排序：每组复试结果按名次排序，同一专业、

方向各组之间统一协调后给出复试成绩。各专业、方向复试

学生按复试成绩形成排序。  

5.确定拟录取名单：各学科、方向根据复试成绩排序，

结合申请人志愿，自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6.拟录取通知：由学院研究生教务办负责发送拟录取说

明，申请人需确认接收录取。  

7. 拟录取：确认接受录取的申请人按学院要求在指定

时间通过教育部推免工作平台完成拟录取确认操作。 

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

工程学院研究生教务办负责解释。  



 

抄送：党委，纪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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